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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广泛需求
需明确管理分类标准

在卢勇看来，“老头乐”背后是需求

与治理的矛盾，不应“一禁了之”。这类

车辆在下沉市场有着广泛的需求，已经

成为一些乡村中老年人出行的主要交通

工具。它价格相对便宜，驾驶简单，能

遮风挡雨，切实满足了部分群众的出行

需要。

2025年8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

会低速车专委会发布了行业团体标准，

内容涵盖术语定义、分类与部件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直至

标志、随车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环节，对加强生产环节的自律和规范具

有积极意义。

“目前的法律实践中，已经偏向于将

老头乐视为机动车进行处理。”张戈说，

近年来已经有多起裁判案例明确“老头

乐”虽然常以“非机动车”名义销售或

使用，但在事故处理和司法认定中视为

机动车处理，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民

法典等有关规定。

“要承认低速车需求存在的客观性，

应从国家层面强化低速车产业发展和交

通治理的顶层设计，尽快在产品标准、

驾乘标准，低速车路权等方面作出清

晰、明确、可落地的政策规范。”卢勇

说。

张戈建议，打击商家虚假宣传，明

确告知消费者购买此类车辆是否能登记

上牌、是否能上路行驶。郭廷昭呼吁，

推动从国家层面明确“老头乐”的产品

属性、安全技术标准，加强生产、销售

环节的监管。同时，对驾驶人特别是老

年群体加强宣传教育，普及交通安全意

识和规则意识。还应优化慢行交通系

统，探索满足老年人等群体短途出行需

求的多元化解决方案，从根本上减少对

违规“老头乐”的依赖。

（据新华社电半月谈记者 熊嘉艺周
盛盛）

远看小汽车
近看“老头乐”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搜索“老头

乐”可以发现，打着“无需驾照”

标语的大型“老头乐”车辆十分畅

销。与传统概念中的老年慢速代步

车不同，这些售价上万元的“老头

乐”不仅车身长度可达4米多、拥

有四门五座“大空间”，还配备

7000瓦电机、最高时速能达到70

千米/小时。

一名商家告诉半月谈记者，老

头乐可以上保险牌照，并赠送保额

30万元的随车保险，但“能不能上

路，交警会不会查，因地方管理而

异”。

在一些地区，这些大号“老头

乐”车辆已经随处可见。在青海某

乡镇中心街道，半月谈记者看到，

一条几百米的道路上就停有10多

辆大号“老头乐”，一些群众驾驶

“老头乐”随意穿行于各种车辆中

间，其中一辆4座车甚至“塞”进

去6名乘客，其中包括2名儿童。

多名周边群众反映，这些老头

乐“远看像小车，近看无牌照”，

车辆驾驶者以中老年人居多。由于

没有牌照，“老头乐”闯红灯、逆

行、横穿马路等违规行为较为普

遍，一些群众对此已经“司空见

惯”。“还有不少车辆行驶在小学周

边接送学生，必然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老头乐”
究竟是什么车？

形似轿车又不是轿车的“老头乐”，到底靠不靠谱？受访专家告

诉半月谈记者，市面上大多数此类车辆能够符合基本的生产安全规

范，但也有部分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有的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有的

电池参数严重虚标，还有的甚至出现“刹车不灵敏”或“行驶中突然

熄火”等情况。

“一些‘老头乐’电动车生产工艺简单，车辆的制动系统、转向

系统等关键部件性能不稳定，部分车辆甚至没有配备基本的安全设

施。在高速行驶或紧急情况下，车辆难以有效制动或保持稳定，容易

导致侧翻、失控等事故。”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郭

廷昭说，当地曾发生一起涉“老头乐”交通事故。从事故成因来看，

“老头乐”驾驶人田某存在无证驾驶、随意变道、未打转向灯等行

为，所购买的低速载客四轮车合格证不符合上牌要求，且安全系数较

低，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在低速电动车行业研究专家卢勇看来，为了追求低价和销量，当

前部分低速电动车厂家在产品标准及外形上各行其是，“车辆尺寸越

来越逼近轿车、外形越来越酷似汽车”，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以粗制滥

造为特征的低速车产业园区。“这样的产品上路，当然容易成为马路

杀手。”

此类车辆，为何能正常合规生产？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戈介绍，这是因为厂家在制造时，申报的不是合规乘用车，而

是厂区代步车。这种车只能在景区、园区、厂区等封闭区域行驶，而

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厂家宣传不用上牌、不用驾驶证、不用买保

险，可直接上路，也属于违法行为。

商家在销售宣传时，往往强调和突出车辆的性能、空间、外型等

因素，而模糊车辆为“厂区代步车”的事实，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可

以上路的普通乘用车，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等安全问题，责任则多需要

由驾驶者来承担。

“老头乐”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也不完全符合非机动车

的标准，身份定义的困惑，使得相关部门在监管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

郭廷昭说，交通管理部门在执法时，对于“老头乐”违规行为的

处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一旦发生涉及“老

头乐”的交通事故，由于其车辆性质不明确，保险制度不完善，事故

处理和纠纷解决明显会更为复杂。

“当前低速电动车的交通治理要么‘一刀切’，要么‘放任自

流’。这些车辆究竟按何种车辆类型管理，可以在哪里使用、什么时

候可以行驶，究竟要不要驾照，目前仍很难说得清楚。”卢勇说。

低速电动车的产品标准、驾乘标准，路权等方面仍缺乏清晰、明

确的规范，道路安全的雷区增多，产业发展的轨道偏移。“相关法律

法规中并没有对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等车辆的性质进行明确定义，司

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认定模糊的情况。”张戈说。

新能源“玛莎拉蒂”只要2万6？

当心“老头乐”的

“新能源‘玛莎拉蒂’只要
2万6”“五门五座‘大G越野’仅需3万多”

“无需驾照，油电两用的‘卡宴’”……半月谈记者
调研发现，以往满足中老年人代步需求的低速四轮
电动车（俗称“老头乐”）开始将“形似豪车”与“低价”
标签捆绑，并迅速占领乡村镇街、城市郊区等下沉市

场。没有牌照、无需驾照的“老头乐”越造越大，它们
任性驰骋在村镇街道，成为不少群众眼中的“马路
新杀手”。

危危险险！！
（新华网发）


